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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设备  报告日期：2023年 04月 03日 
 

隆基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获中国最高记录，看好钙钛矿设备龙头   

——光伏设备行业点评 
  

投资要点 

❑ 隆基钙钛矿-晶硅叠层两端电池效率达 29.55%，获 2022 年度中国最高效率纪录 

4 月 2 日，在第十八届中国可再生能源学术大会暨双碳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上，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业委员会(CPVS)发布了“2022 太阳电池中国最高效率结

果”，隆基绿能共有 7 个电池效率入选，其中隆基绿能 n-HJT 电池 26.81%、p-

HJT 电池 26.56%、钙钛矿/晶硅叠层两端电池 29.55%、钙钛矿/晶硅叠层四端电

池 25.9%，获得 2022 年度中国最高效率纪录。 

❑ 钙钛矿：下一代光伏新势力，高效率、低成本；稳定性+大面积制备待突破 

1）高效率：单结钙钛矿电池理论转化效率可达 31%以上，高于晶硅电池极限效率

29.4%。钙钛矿与 HJT 叠层电池理论效率达 43%，三层钙钛矿叠层电池理论效率

超 50%。目前单结钙钛矿电池最高实验室认证效率为 25.7%，钙钛矿/硅叠层电池

最高实验室认证效率达 32.5% 

2）低成本：钙钛矿电池相比晶硅产业链大幅简化，单环节价值高度集中，原材料

纯度要求低且易得，可低温溶液制备大幅降低能耗，根据协鑫光电测算，钙钛矿

产业化成熟后，理论单瓦成本约为 0.5-0.6 元，仅为晶硅极限成本的 50%。 

3）产业化：稳定性问题、大面积制备问题正在突破。1）受益于钙钛矿材料的可

设计性，可通过优化钙钛矿层、传输层、电极及优化封装等方式提升稳定性；2）

进一步改进镀膜设备及工艺，提升大面积组件效率。 

❑ 电池厂商产线建设提速，产业化需配方+设备+工艺齐发力 

1）电池：单结电池产线建设进度提速，晶硅/钙钛矿叠层趋势渐强。目前国内已有

3 条百兆瓦单结钙钛矿产线投产，预计 2023 年新建产能约 2GW。晶硅电池厂商

纷纷布局钙钛矿叠层电池研发，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成为产业化主流方向之一。 

2）设备：涂布、蒸镀设备是核心设备，仅涉及电池片+组件环节，设备价值量较

晶硅提升。1）目前百兆瓦级产线设备投资额超 1 亿元/100MW，单 GW 设备投资

额近 10 亿元。2）未来钙钛矿产业化成熟后，单 GW 设备投资额有望向 5 亿元左

右努力。由于仅涉及电池片+组件环节，相关设备价值量较晶硅提升。关注 GW 级

产线招标，利好设备龙头。 

❑ 市场空间：预计 2030 年钙钛矿设备市场空间超 800 亿，BIPV 领域前景广阔 

应用端：钙钛矿具备质量轻、厚度小、柔性大、半透明等特性，适用于 BIPV。我

们预计 2025 年 BIPV 潜在市场规模达 1210 亿元。 

设备端：我们测算，2030 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设备市场空间有望达 800 亿元以上。 

❑ 投资建议：下一代光伏新技术，聚焦钙钛矿设备、电池、材料龙头 

重点推荐：迈为股份、京山轻机、德龙激光、微导纳米、金辰股份、罗博特科、

捷佳伟创、帝尔激光、亚玛顿等。重点关注：宁德时代、隆基绿能、天合光能、

东方日升、通威股份、晶科能源、宝馨科技、杰普特、奥来德、大族激光、拓日新

能、杭萧钢构、金晶科技、中来股份、聆达股份、金风科技等；关注非上市公司：

德沪涂膜、协鑫光电、纤纳光电、极电光能、众能光电、大正微纳、万度光能、仁

烁光能、曜能科技等。 

❑ 风险提示：光伏行业产品或技术替代的风险、产业化进展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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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 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20％以上；   

2.增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20％；   

3.中 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 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 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 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

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

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公

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没

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

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对

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

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

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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